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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以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股本总额6,440,380,39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进行2025年下半年

度现金分红，每10股分配现金0.03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19,321,141.17元（含税）。公司2025年

上半年度实施了现金分红，实际派发现金红利226,572,585.44元（含税）。如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

过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则公司2025年度现金分红总额为245,893,726.61元(含税)，占公司2025年

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685,702,626.17元的35.86%。2025年公司开展股份回购，累

计回购并注销股份金额为100,000,260.90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2025年度现金分红总额加上股

份回购金额100,000,260.90元（不含交易费用），合计占公司2025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685,702,626.17元的50.44%，该现金分红比例符合《公司章程》和分红规划中现金分红政

策的有关规定。

如在本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

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情形，公司拟维持分

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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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节能风电 60101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代芹 崔如岳、张丁予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2号节能

大厦A座12层
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2号节能

大厦A座12层
电话 010-83052221 010-83052221

传真 010-83052204 010-83052204

电子信箱 cecwpc@cecwpc.cn cecwpc@cecwpc.cn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全球风电行业发展情况

(1)全球风能增长态势

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发布的《全球风能报告 2025》中的统计数据，2024 年全球新

增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117GW，再创历史新高。2024 年，电力行业 90%的扩张来自可再生能源，其

中 20%的增长来自风能。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总装机容量达到 1136GW，同比增长 11%。新

增陆上风电装机容量连续第二年突破 100GW 大关，达到 109GW，创下历史新高。截至 2024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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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海上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83.2GW，海上风电新增装机容量为 8GW，同比下降 26%，是 2021 年

以来最低水平，但 2024 年也是海上风电历史上新增装机容量第四高的年份。

2024 年全球风电新增装机容量仍主要集中在前五大市场，分别是中国、美国、德国、印度和

巴西。乌兹别克斯坦、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新兴国家在 2024 年表现强劲，代表着下一波风能增长

浪潮，覆盖了越来越多的地理区域，并抵消了巴西和美国数量较少的影响。得益于中国市场的爆

炸式增长和印度安装量的稳步复苏，亚太地区在 2024 年进一步巩固了其在风电发展中的领先地

位，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75%，同比增长 7%。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发布《2025 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统计报告》指出，2024 年，

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新增 585GW，占全球新增电力装机容量的 92.5%，年增长率达到 15.1%，

创下历史新高。报告同时指出，虽然 2024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总容量达到 4448GW，但与《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通过的“到 2030 年将全球可再生能源

装机容量增至 3 倍，至 11.2 太瓦”的目标相比，目前进展仍不够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再

生能源装机容量 2030 年前每年需增长 16.6%。

(2)中国保持在风能发展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根据全球风能理事会（GWEC）发布的《全球风能报告 2025》中的统计数据，2024 年，中国

新增风电装机容量近 80GW，刷新 2023 年历史纪录。累计装机容量超过 520GW，占全球风电总装

机容量的近 50%。截至 2024 年底，风电与光伏装机容量达到 1400GW，首次超过火电装机规模。

风电已占据全国发电量的十分之一，成为仅次于火电和水电的第三大电力来源。清洁能源产业在

2024 年贡献了中国 GDP 的 10%，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驱动力。同时，根据 GWEC 发布的《2025

全球海上风电报告》，中国已连续第七年成为全球新增海上风电装机容量最多的国家，2024 年全

球新增海上风电装机容量中，中国占比达 50.47%，累计装机容量中国占比达 50.3%。

(3)全球风电行业的市场前景

GWEC 预测，2025 年全球风电新增装机容量将突破历史最高纪录，达到 138GW，2025—2030

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CAGR）为 8.8%，预计到 2030 年，新增装机容量总计 982GW，相当于到 2030

年每年新增装机容量为 164GW。根据 GWEC 发布的《2025 全球海上风电报告》，尽管当前全球海

上风电产业发展还面临诸多不利因素，但其作为能源转型的重要一环，未来 10 年海上风电容量将

超过 350GW，到 2034 年底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 441GW。但是，预计新增容量中仅有三分

之一将在预测期的前半段（2025-2029 年）完成。在中国强劲的装机增长带动下，叠加新兴市场海

上风电逐步兴起，亚太地区未来 10 年新增海上风电装机容量预计占到全球的 60%左右。中国和欧

洲的增长仍将是全球陆上风电发展的支柱。预计到 2025-2030 年，这两个地区将占到总装机容量

的 73%。由于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可能会超过美国，成为该时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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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陆上风电增长驱动力。从 2026 年开始，欧洲、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装机容量将加速，从 2027

年开始，东南亚、中亚以及非洲和中东的新兴市场的装机容量也将加速。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弗朗西斯科·拉·卡梅拉表示，可再生能源的持续增长，彰显其经济可

行性与广泛适用性。虽然每年的纪录都在刷新，但我们依旧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平衡和 2030 年目标

迫在眉睫的挑战。

（二）我国风电行业发展情况

(1)我国风能资源评估情况

《2025 年中国风能太阳能资源年景公报》显示，2025 年，全国风能资源为正常年景，其中，

三北地区、青藏高原、部分海上区域等地风能资源较好。10 米高度陆地年平均风速较近 10 年

（2015—2024 年）偏小 0.65%，地区差异性较大。全国陆地 100 米高度年平均风速约为 4.8 米/秒，

140 米高度年平均风速约为 5.1 米/秒。其中，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中东部，以及青藏高原大部

年平均风速大于 6.0 米/秒，风能资源丰富，有利于风力发电。全国部分海上区域 100 米高度年平

均风速约为 7.8 米/秒，140 米高度年平均风速约为 8.0 米/秒，风能资源十分丰富。

《2025 年中国风能太阳能资源年景公报》以国家能源局、中国气象局等六部门联合开展的

“风电和光伏发电资源普查试点工作”所涉河北、内蒙古、浙江、青海等试点省（区）的部分大

型新能源基地为例，分析其风能太阳能资源及年景变化情况。2025 年，河北张北风电基地风能资

源属偏小年景，内蒙古阿拉善右旗风电基地和浙江海上风电基地均属正常年景。

(2)2025 年我国风电行业运行情况

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2025-2026 年度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及国家能源局发

布数据，2025 年，全国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电力供应持续绿色低碳转型，电力消费稳中向好，

电力供需总体平衡。2025 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规模首次突破 10 万亿千瓦时，达 10.37 万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 5.0%，稳居全球电力消费第一大国地位。“十四五”期间，全社会用电量年均增长

6.6%，比“十三五”年均增速提高 0.9 个百分点。2025 年，全国所有省份全社会用电量均实现同

比正增长，其中，西藏、贵州、浙江、河北、吉林、福建等 13 个省份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电力生产供应方面，截至 2025 年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38.9 亿千瓦，同比增长 16.1%，

较“十三五”末装机容量增加 16.9 亿千瓦，“十四五”时期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年均增长 12.0%，

全口径风、光、生物质新增发电量占全社会新增用电量的 97.1%，已成为新增用电量的主体。2025

年，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 5.5 亿千瓦，同比多投产 1.1 亿千瓦，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全年合

计新增装机 4.4 亿千瓦，占总新增装机比重超过八成，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建设同步加快。截至 2025

年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 24.0 亿千瓦，同比增长 23.0%，占总装机容量比重为 61.7%，比

上年提高 3.5 个百分点，比“十三五”末提高 17.0 个百分点，其中，陆上风电 5.9 亿千瓦，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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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 4739 万千瓦，风电装机容量 6.4 亿千瓦，同比增长 22.9%；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12.0 亿千

瓦，同比增长 35.4%。

2025 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发展取得新成绩。全国新增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超 4.3 亿

千瓦（风电 1.2 亿千瓦，同比增长 51%，其中陆上风电新增 1.1 亿千瓦，海上风电新增 659 万千

瓦；太阳能发电 3.18 亿千瓦，同比增长 14%），同比增长 22.0%，再创历史新高。风电、太阳能发

电累计并网装机达到 18.4 亿千瓦，占比达到 47.3%，历史性超过火电，截至 12 月底已超出约 3 亿

千瓦。从新增装机分布看，“三北”地区占全国新增装机的 79%。近 4 年风电光伏新增装机规模连

续突破 1 亿、2 亿、3 亿、4 亿千瓦关口。通过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加快推进以沙漠、戈壁、

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发电基地建设，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积极推广城镇、农

村屋顶光伏，鼓励发展乡村分散式风电等举措，我国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

体系，风电光伏装机占全球风电光伏总装机的近一半。

2025 年，全国 6000 千瓦及以上电厂发电设备利用小时 3119 小时，同比降低 312 小时。并网

风电 1979 小时，同比降低 148 小时。并网太阳能发电 1088 小时，同比降低 113 小时。核电、水

电发电设备利用小时同比提高。

2025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持续增长，绿色低碳发展提速。全社会用电量中每 10 度电有近

4 度是绿电，全社会用电增量全部由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提供。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3.99 万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约占全部发电量的 38%，超过同期第三产业用电量（19942 亿千瓦时）

与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5880 亿千瓦时）之和。2025 年，全国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量 5193 亿千

瓦时，已经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5161 亿千瓦时）。全国风光发电量同比增长 25%，占发电量比

重达到 22%。2025 年，全国风电发电量 1.13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3%；全国风电平均利用率

94%。

(3)我国风电行业定价机制

第一阶段，完全上网竞争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初-1998 年）。这一阶段处于风电发展的初期,

上网电价很低,其水平基本是参照当地燃煤电厂上网电价,每千瓦时的上网价格水平不足 0.3 元。

第二阶段，审批电价阶段（1998-2003 年）。上网电价由各地价格主管部门批准，报中央政府

备案,这一阶段的风电价格高低不一。

第三阶段，招标和审批电价并存阶段（2003-2005 年）。这是风电电价的“双轨制”阶段。由

于这一阶段开启了风电项目特许权招标，出现了招标电价和审批电价并存的局面，即国家从 2003

年开始组织大型风电场采用招标的方式确定电价，而在省、市、区级项目审批范围内的项目,仍采

用审批电价的方式。

第四阶段，招标与核准方式阶段（2006-2009 年）。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风电电价通过招标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方式产生，电价标准根据招标电价的结果来确定。

第五阶段，固定标杆电价方式阶段（2009-2020 年）。随着《国家发改委关于完善风力发电上

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09〕1906 号）的出台，风电电价按照全国四类风能资源区制定

相应的风电标杆上网电价。

第六阶段，竞争电价与平价电价上网阶段（2019-至今）。国家能源局《关于 2019 年风电、光

伏发电项目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能发新能〔2019〕49 号）的出台，进一步降低了风电标杆上

网电价，确定了平价上网节奏和日程。2019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国家发改委关于完善风电上

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19〕882 号），明确了 2019、2020 两年陆上风电和海上风电新

核准项目的电价政策，将陆上、海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均改为指导价，规定新核准的集中式陆上

风电项目及海上风电项目全部通过竞争方式确定上网电价，不得高于项目所在资源区指导价。2021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 2021 年新能源上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2021 年起，对

新核准陆上风电项目（以下简称“新建项目”），中央财政不再补贴，实行平价上网；2021 年新

建项目上网电价，按当地燃煤发电基准价执行；新建项目可自愿通过参与市场化交易形成上网电

价，以更好体现风电的绿色电力价值；2021 年起，新核准（备案）海上风电项目上网电价由当地

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具备条件的可通过竞争性配置方式形成，上网电价高于当地燃煤发电基

准价的，基准价以内的部分由电网企业结算。

2022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 2022 年新建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延续平价上网政策的函》

通知中提出，2021 年，我国新建风电、光伏发电项目全面实现平价上网，行业保持较快发展态势。

为促进风电、光伏发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2022 年，对新建项目延续平价上网政策，上网电价按

当地燃煤发电基准价执行。新建项目可自愿通过参与市场化交易形成上网电价，充分体现新能源

的绿色电力价值。鼓励各地出台针对性扶持政策，支持风电、光伏发电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扶

持偏远地区、消纳困难地区风电项目。

2024 年，国家发改委公布《全额保障性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监管办法》，文件明确，可再生

能源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包括保障性收购电量和市场交易电量。保障性收购电量是指按照国家可

再生能源消纳保障机制、比重目标等相关规定，应由电力市场相关成员承担收购义务的电量。市

场交易电量是指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价格的电量，由售电企业和电力用户等电力市场相关成员共

同承担收购责任。

(4)报告期内行业政策环境

2025 年是我国风电行业市场化改革深化、绿电消费推广、产业集成融合发展的关键一年，国

家密集出台多项政策，覆盖电价市场化、绿电交易、绿电直连、虚拟电厂、零碳园区等多个领域，

进一步完善行业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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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2 月 9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136 号，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提

出，按照价格市场形成、责任公平承担、区分存量增量、政策统筹协调的总体思路，深化新能源

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推动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上网电量全部进入电力市场，上网电价通

过市场交易形成；同步建立支持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价格结算机制，区分存量和增量项目分类施

策，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通知》明确，创新建立新能源可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以 2025 年

6 月 1 日为节点，对存量项目，纳入机制的电量、电价等与现行政策妥善衔接；对增量项目，纳

入机制的电量规模由各地按国家要求合理确定，机制电价通过市场化竞价方式确定。通过建立可

持续发展价格结算机制，既妥善衔接新老政策，又稳定行业发展预期，有利于促进新能源可持续

发展，助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2025 年 3 月 1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市场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发改能源〔2025〕262 号），明确绿证市场发展目标：2027 年基本建成完善的

交易与消费机制，实现绿证全国畅通流通；2030 年形成高效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体现绿电环境

价值，支撑绿色转型。意见提出扩大绿电交易规模，推动风电、光伏、生物质等各类可再生能源

项目参与交易；实施绿证强制消费，逐步提高消纳比例，重点覆盖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

工及数据中心等用能单位，要求到 2030 年相关主体绿电消费原则上不低于全国平均消纳责任权

重，国家枢纽节点新建数据中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同时鼓励建设绿电工厂、绿电园区，支

持 100%绿电消费，并将绿电消费信息纳入上市公司 ESG 报告。

2025 年 5 月 21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有序推动绿电直连发展有关事

项的通知》（发改能源〔2025〕650 号）。绿电直连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不

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直连线路向单一电力用户供给绿电，可实现供给电量清晰物理溯源的模

式，以满足企业绿色用能需求、提升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水平为目标。项目整体新能源年自发自

用电量占总可用发电量的比例应不低于 60%，占总用电量的比例应不低于 30%，并不断提高自发

自用比例（2030 年前不低于 35%）。上网电量占总可用发电量的比例上限由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

结合实际确定，一般不超过 20%。并网型绿电直连项目享有平等的市场地位，按照《电力市场注

册基本规则》进行注册，并按照与公共电网的交换功率进行结算。项目负荷不得由电网企业代理

购电。项目电源和负荷不是同一投资主体的，也可分别注册，以聚合形式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并

网型绿电直连项目以项目接入点作为计量、结算参考点，作为整体与公共电网进行电费结算。项

目电源和负荷不是同一投资主体的，双方之间交易电量及上网电量应按照绿证和绿色电力交易有

关规定执行。

2025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加快推进虚拟电厂发展的指导意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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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加快提升虚拟电厂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健全支持虚拟电厂发展的政策

和市场体系，鼓励民营企业等各类社会资本结合自身优势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营。随着国家对虚

拟电厂主体经营地位的进一步明确，未来虚拟电厂的发展空间将被逐渐打开。

2025 年 6 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零碳园区建设的通知》，

加快园区用能结构转型，支持园区与周边非化石能源发电资源匹配对接，科学配置储能等调节性

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绿电直连、新能源就近接入增量配电网等绿色电力直接供应模式，鼓励参与

绿证绿电交易，探索氢电耦合开发利用模式，实现能源供需的智慧高效对接。

2025 年 9 月 12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完善价格机制促进新能源发电

就近消纳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1192 号），自 2025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通知》明确，以

新能源为主的就近消纳项目由公共电网提供可靠供电服务。项目新能源年自发自用电量不低于总

可用发电量 60%、总用电量 30%，2030 年起新增项目不低于 35%，并实行分表计量。按照“谁受

益、谁负担”原则，接入公共电网的项目需承担相应输配电费及系统运行费，未接入项目则无需

缴纳相关费用。

2025 年 10 月 29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新能源消纳

和调控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2025〕1360 号），合理设置电力辅助服务交易品种，完善费用向

用户侧疏导机制，进一步优化风电辅助服务定价传导路径，促进风电大规模发展过程中的系统平

稳运行，间接保障风电辅助服务定价的合理性与收益稳定性，完善新能源消纳与调控体系，助力

风电等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2025 年 10 月 31 日，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促进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国能发

新能〔2025〕93 号），以“集成融合”推动新能源开发模式转型，支持产业园区采用绿电直连、源

网荷储一体化等方式建设低碳零碳园区。核心包括三方面：空间上推动风光火储互补开发与集约

化布局；产业上践行“以绿制绿”，引导高载能产业向新能源富集地区转移；能源形态上拓展新能

源制氢、氨、醇及供热等非电利用。同时配套一站式审批、绿色评价标准等机制，破解消纳、空

间与产业协同问题，构建“新能源+”发展生态。

2025 年 12 月 11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优化集中式新能源发电企

业市场报价的通知(试行)》（发改能源〔2025〕1476 号），逐步放开集中式新能源发电企业报价限

制，允许多场站集中报价并加强监管，推动新能源更灵活参与电力市场。同月 17 日，两部门联合

印发《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建立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纳入跨区常态化交易，整合绿电交易，

拓展多年期与按日交易；取消直接交易主体的分时电价限定，代理购电电价依据现货市场优化确

定，并由相关机构制定地方实施细则。

（三）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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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实现风电累计装机容量 6,349.66MW，权益装机容量 6,115.36MW。

报告期内，公司在全国风力发电行业的市场份额情况如下表：

年份
期末累计装机容量 上网电量

（MW） 市场份额 （亿千瓦时） 市场份额

2025 年 6,349.66 1.00% 119.13 1.05%

2024 年 6,177.66 1.19% 117.55 1.19%

2023 年 5,666.76 1.28% 117.31 1.45%

资料来源：国家能源局、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以及公司数据。

（四）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及主要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为风力发电的项目开发、建设及运营。公司主要产

品为所发电力，用途为向电网供电，满足经济社会及国民用电需求。

报告期内，为响应国家新能源产业发展战略，把握储能行业政策红利与市场机遇，公司加大

对新增独立储能业务的开发、投资及建设，业务范围涵盖独立储能电站的投资、建设、运营，储

能系统集成、技术服务及储能相关设备的运维管理，主要面向电网侧、新能源电站配套等场景，

提供长时储能、调峰调频、容量租赁等相关服务。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备案独立储能项目共计 97.1

万千瓦。

（五）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模式

(1)主营业务经营模式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风力发电的项目开发、建设及运营。公司主营业务流程如下：

(2)项目开发模式

公司项目开发模式主要包括自主开发、合作开发及并购等。其中，各区域公司作为项目实施

主体，负责项目资源获取及评估等前期工作；公司负责项目的立项审核、风险控制及投资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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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风电场项目开发模式与流程如下：

(3)采购模式

公司遵循集约化管理、专业化运营原则，在采购管理信息平台统一实施采购，采购方式以招

标采购为主，实行集中采购、专业管理、分级负责的管理模式。

(4)生产运营模式

公司的主要生产模式是依靠风力发电机组，将风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场内集电线路、变电设

备，将电能输送到电网上。公司风电场生产运营模式图如下：

(5)销售模式

1）国内销售模式

公司依照国家政策和项目核准时的并网承诺，将风电场所发电量并入电网公司指定的并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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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电网公司指定的计量装置按月确认上网电量，实现电量交割。上网电能的销售电价在报告期内

由两种方式确定：

第一种是依据国家定价。即依据风电项目核准时国家能源价格主管部门确定的区域电价或特

许权投标电价与电网公司直接结算电费，回笼货币资金。

第二种是电力市场化交易。核心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电力资源优化配置。通过引入竞争，建

立竞争、开放有序、规范高效的电力市场体系，依托电价市场化机制实现电力供需的动态平衡，

从而提高效率、降低电价、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电力市场化改革全面推进，发电侧可以通过深调

改造、配置储能、优化运行管理方式等方面的探索创新，不断提升发电侧灵活性；而负荷侧通过

生产工艺改造与优化运行，有效降低用电成本。同时，综合能源系统发展、分布式与自备电源投

资，也将得到激发，负荷集成商与虚拟电厂等新的商业模式也会不断出现，推动负荷侧可调资源

与发电侧实现源荷互动。

2025 年 2 月 9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深化新能源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

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25〕136 号，简称“136 号文”），文件主要内容与

前期《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发改体改〔2022〕118 号)《能源法》《新

型电力系统发展蓝皮书》等政策文件一脉相承，此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新能源“固定电价”时代

的结束，全面进入电价市场化的发展周期。政策引入了差价合约的机制来衔接原有的保障化收购，

用于稳定电价的预期。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后，在市场外建立差价结算机制，对纳入机制的

电量，当市场交易价格低于机制电价时，对新能源项目进行差价补偿，高于机制电价时，对差价

进行回收，实行“多退少补”差价结算，纳入机制的新能源电价水平（机制电价）、电量规模、执

行期限等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省级能源主管部门、电力运行主管部门等明确。

2）澳洲白石风电场销售模式

依照澳大利亚现行规定，风电场所发电量的销售，就内容而言，分为电力销售和可再生能源

证书销售两部分；就期限而言，分为按照电力和可再生能源证书的即期价格销售及按照与电力购

买方约定的长期合约价格销售两种方式。其中，长期合约价格既可以同时包括电力价格和可再生

能源证书价格，也可以仅含其中一项价格。白石公司现采用按照电力和可再生能源证书的即期价

格进行结算的销售模式。

A.电力销售结算

白石风电场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依照澳大利亚国家电力法以及白石公司与新南威尔

士州电网公司签订的并网协议，风电场所发电量并入电网公司指定的安装有计量装置的并网点，

在国家电力市场对即期电量按照即期电价进行销售并记录，由澳大利亚能源市场运营局按周对销

售电量的总金额进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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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可再生能源证书销售结算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以下简称“配额制”）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用法律的形式，强制性规

定可再生能源发电在总发电量中所占比例（即配额），并要求供电公司或电力零售商对其依法收购，

对不能满足配额要求的责任人处以相应惩罚的一种制度，而可再生能源证书是实现配额制的一项

政策工具，其与配额制配套运行，购买可再生能源证书成为满足配额制要求的一种方式和证明。

2000 年 12 月 21 日，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审议通过了《可再生能源（电力）法案》，发布强制

性可再生能源目标，对相关电力零售商规定了购买一定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法定义务。根据澳

大利亚现行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法案》，白石公司作为可再生能源发电商，可以根据澳大利亚

能源市场运营局提供的月度结算销售电量，按照每生产 1 兆瓦时电力额外获得 1 个可再生能源证

书，向澳大利亚清洁能源监管局申请可再生能源证书的数额认证，该局对白石公司的申请进行复

核及审计后，授予相应数额的可再生能源证书。可再生能源证书销售价格根据市场供需关系决定，

白石公司可以在可再生能源证书市场进行销售和结算。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3年

总资产 44,393,551,357.49 44,065,669,065.06 0.74 42,255,476,403.57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7,487,278,155.66 17,543,141,297.01 -0.32 16,939,221,750.60

营业收入 4,495,439,975.42 5,026,977,588.10 -10.57 5,115,905,990.58

利润总额 863,309,860.45 1,614,469,388.38 -46.53 1,813,501,354.27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85,702,626.17 1,330,054,444.79 -48.45 1,511,697,876.40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

利润

656,337,497.24 1,305,098,098.20 -49.71 1,480,721,844.38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936,077,171.87 3,353,999,828.09 17.35 3,309,650,644.43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3.89 7.71
减少3.82个

百分点
9.18

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106 0.206 -48.54 0.234

稀释每股收 0.106 0.199 -46.73 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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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元／股）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1,307,515,630.16 1,136,718,360.24 966,076,656.47 1,085,129,328.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91,791,983.05 238,797,892.49 119,699,011.45 -64,586,26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377,388,403.34 230,938,926.41 114,395,687.47 -66,385,519.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48,839,179.33 682,209,470.50 1,730,460,919.47 774,567,602.57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第三季度（7-9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第三季度报告的差

异为-105,789.95 元，系审计后对非经常性损益进行调整所致。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6,10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03,93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

有限公司
0 3,123,284,215 48.50 506,230,319 无 0 国有法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1,720,600 71,344,984 1.11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14,764,419 64,059,787 0.99 0 无 0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证
2,653,165 57,233,114 0.89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5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发中

证全指电力公用事

业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9,162,270 16,720,730 0.26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景顺长城中

证红利低波动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12,697,830 12,697,830 0.20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

公司
-90,046,777 11,765,005 0.18 0 无 0 国有法人

网新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4,393,484 11,464,154 0.18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天弘中

证红利低波动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11,132,500 11,132,500 0.17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许方庆 4,800,000 10,712,800 0.17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碳中和绿色公司债券（第一

期）

GC 风电 01 137801 2027-09-14 5 1.96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碳中和绿色科技创新公司债

券（第一期）

GC 风电 K1 115102 2028-03-23 15 3.18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支持西部

大开发)(第一期)（品种一）

风电 WK01 242007 2028-11-21 5 2.17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支持西部

大开发)(第一期)（品种二）

风电 WK02 242008 2029-11-21 5 2.25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

25 风电 K2 242932 2030-05-06 10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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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碳中和绿色公司

债券（第一期）

2025 年 9 月 8 日支付自 2024 年 9 月 14 日至 2025

年 9 月 13 日期间债券利息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碳中和绿色科技

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

2025 年 3 月 18 日支付自 2024 年 3 月 23 日至 2025

年 3 月 22 日期间债券利息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

券(支持西部大开发)(第一期)（品种一）

2025 年 11 月 19 日支付自 2024 年 11 月 21 日至

2025 年 11 月 20 日期间债券利息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

券(支持西部大开发)(第一期)（品种二）

2025 年 11 月 19 日支付自 2024 年 11 月 21 日至

2025 年 11 月 20 日期间债券利息

5.3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受评对象 评级机构名称
评级调整

时间
评级级别变化

评级展望

变化

评级结果变化

的原因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碳中和绿色公司债券（第

一期）

大公国际资信

评估有限公司
不适用

主体信用 AA+；

债项信用 AA+

评级展望

维持稳定
未变化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碳中和绿色科技创新公司

债券（第一期）

大公国际资信

评估有限公司
不适用

主体信用 AA+；

债项信用 AA+

评级展望

维持稳定
未变化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支持

西部大开发)(第一期)（品种

一）

大公国际资信

评估有限公司
不适用

主体信用 AA+;

无债项评级

评级展望

维持稳定
未变化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支持

西部大开发)(第一期)（品种

二）

大公国际资信

评估有限公司
不适用

主体信用 AA+;

无债项评级

评级展望

维持稳定
未变化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

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

期）

大公国际资信

评估有限公司
不适用

主体信用 AA+;

无债项评级

评级展望

维持稳定
未变化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5 年 2024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资产负债率（%） 58.91 58.41 0.5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净利润
656,337,497.24 1,305,098,098.20 -49.7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14 0.17 -17.65

利息保障倍数 2.26 3.21 -29.60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5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4.95 亿元，同比减少 10.57%；利润总额 8.63 亿元，同比减少

46.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86 亿元，同比减少 48.45%。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运营装机容量达 614.216 万千瓦，实现上网电量 119.13 亿

千瓦时，平均利用小时数为 2,035 小时。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上网电量 119.13 亿千瓦时，其中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的电量为 78.72 亿

千瓦时，保障性电量为 40.41 亿千瓦时。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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